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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中医院扩建区家用 

液晶电视机采购项目(重招) 

招标编号:TYJZ2023002 

 

投

标

文

件 
（报价文件资料） 

 

 
采购单位名称： 绍兴市中医院 

 

投标人（电子签章）： 绍兴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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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响应函 
 

致：绍兴市中医院、泰宇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招标文件（招标编号：TYJZ2023002）的要求，正式授

权（全权代表姓名：丁国兰、单位：绍兴商务中心、职务：经理）代

表投标人（单位：绍兴商务中心、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西路

82 号）提交投标文件。 

我方已完全明白招标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兹声明同意如下： 

1.我方同意在投标人须知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守本投标文件中 

的承诺且在投标有效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2. 我方承诺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的条件。 

3. 本公司投标文件中填列的技术参数、配置、服务、数量等相关

内容都是真实、准确的。保证在本次项目中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和合

法。同意向泰宇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提供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

标有关的任何数据或资料。 

4. 我方理解贵方将不受你们所收到的最低报价的约束。 
 

5. 本投标自开标之日（投标截止之日）起 90 天内有效。 

6. 我方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b)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c) 与采购人、其它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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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e)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f)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 

供应商有前款第a)至e)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西路 82 号

邮政编码：312000 

电话：0575-85113385 

传真：0575-85119587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市城北支行

帐号：1211014009200054830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电子签章)：绍兴商务中心 

日期：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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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绍兴商务中心 

标 项：绍兴市中医院扩建区家用液晶电视机采购项目(重招) 

招标编号：TYJZ2023002 

单位：元 

序

号 
名称 

货物的制造商或服

务的提供商 

品牌 

（ 如有） 
数量 

型号和规格 

（或具体服务） 
单价 总价 交货期 

质保期 / 服务

要求（ 年限） 

        
按采购人要 

 

        求分批供  

        货，第一批  

 
1 

家用液

晶电视

机 

圳康佳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 

 

康佳 

（KONKA） 

 
360 台 

 

LED50G300E 

50 英寸 

 
1580 元 

 
568800 元 

要求在合同

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 

整机保修 3 

年;屏幕保

修 5 年。 

        设备供货、  

        安装及调  

        试。  

 

投标总价 
小写： 568800 元 

大写： 伍拾陆万捌仟捌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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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报价一经涂改，应在涂改处加盖单位电子签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2. 招标人不接受某一标项中有 2 个(含)以上的报价或方案，若投标人在此表中有 2 个（含）以上的报价或方案，其投标作无效投

标处理。 

3. 投标人需按本表格式填写，如无对应内容，则填写：“无或/”。 

4. 有关本项目实施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均计入报价。 

5. 以上表格要求细分项目及报价，在“规格型号（或具体服务）”一栏中，货物类项目填写规格型号，服务类项目填写具体服务。     服

务包含但不仅限于：服务方案、次数或人数、服务年限等，产品包含但不仅限于:名称、品牌、型号、生产厂商、数量、质保期等。 

6. 特别提示：采购机构将对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金额，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

单价、服务要求等予以公示。请把上述涉及的内容完整填写在开标一览表中。 

 

投标人（电子签章）：绍兴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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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绍兴市

中医院 的 绍兴市中医院扩建区家用液晶电视机采购项目 采购活动，

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

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01 标（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 ；制造商为 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110 人，营业收入为 1220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61 万元， 

属于 中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绍兴商务中心

日期：2023 年 1 月 31日 

注： 
1. 填写要求：①“标的名称”、“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依据招标文件

第二部分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填写，不得缺漏；②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

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③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等 3 种企

业类型，结合以上数据，依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

知》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详见文末）中的企业划型标准进行填报（如国家颁布新的企业划型标准，则按

最新标准执行。）；④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或者未

按以上要求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无效，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声明内

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 

规定，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成交

结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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